
繼承馬上辦   權益有保障 

一、問：申辦繼承登記時，繼承順序為何？又繼承方式有哪些？ 

答：1、依民法第 1138條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繼承順序為﹝1﹞

直系血親卑親屬。﹝2﹞父母。﹝3﹞兄弟姊妹。﹝4﹞祖父母。 

    2、申辦繼承登記方式： 

﹝1﹞ 一般繼承登記：全體繼承人如係按繼承人應繼分申請登記為分別

共有或部分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土地，申請

為公同共有之登記者。 

﹝2﹞ 分割繼承登記：全體繼承人依協議方式申辦分割繼承登記者。 

 

二、問：辦理繼承登記應備文件為何﹖可否郵寄申請﹖ 

答：1、辦理繼承登記應檢附﹝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2﹞繼承系統

表。﹝3﹞戶籍謄本。﹝4﹞遺產分割協議書正副本及印鑑證明﹝辦

理分割繼承登記者檢附﹞。﹝5﹞權利書狀﹝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

明書﹞。﹝6﹞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上述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書表，可向本所服務台免費索取，或上

本所網站—「申請書表」下載，另應備文件亦可上本所網站—「申

辦須知與檢附資料」閱覽。 

        2、申辦繼承登記應檢具上面所列之文件，親自或委託他人到所轄地政

事務所辦理，依規定不受理以郵寄方式申請。 

 

三、問：向登記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前須向他機關請領之證明文件﹖ 

答： 1、戶籍謄本：向戶政事務所請領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與繼承人現在

之戶籍謄本。 

        2、印鑑證明書：申辦分割繼承登記者，應檢附向戶政事務所請領登記

原因發生日期﹝即被繼承人死亡之日﹞前一年核發

之當事人印鑑證明。﹝申請登記時親自到場，提出

國民身分證正本，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內簽名，並由登記機關指定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

者免申請。﹞ 

        3、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向被繼承人戶籍所在地之國稅稽徵機關申請遺產稅

繳﹝免﹞納證明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同意

移轉證明書，並應向地方稅稽徵機關查註無欠稅。 

  

 

四、問：申辦繼承登記應繳納之地政規費若干﹖其繳收標準為何﹖ 

    答：地政規費分為登記費及書狀費，其繳收標準如下： 

1、登記費：土地以申報地價、建物以稅捐機關核定繳﹝免﹞納遺產稅

之價值、他項權利按其權利價值之千分之一繳納，建物無核定價值



者，依房屋稅核課價值為準。 

2、書狀費：土地、建物所有權狀及他項權利證明書，每張新台幣 80元

整。 

 

五、問：逾期申辦繼承登記，應處若干罰鍰？ 

    答：繼承登記，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 6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 1

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 1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20倍。﹝土地法

第 73條第 2項﹞ 

 

六、問：如不申辦繼承登記，對權益有何影響？ 

    答：1、無法處分所繼承之不動產物權： 

           按民法第 759 條規定，因繼承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 

始得處分其物權。亦即，如未辦繼承登記，無法申辦抵押權設定

或買賣、贈與等所有權移轉登記，不僅損及自身財產權益，並影

響土地有效利用。 

2、被列冊管理及標售： 

    自繼承開始之日﹝即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逾 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

者，經查明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 3個月內聲請登記；逾期仍未聲

請者，得由地政機關予以列冊管理。前項列冊管理期間為 15年，

逾期仍未聲請登記者，由地政機關將該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移請國有

財產局公開標售。標售所得之價款，繼承人得依其法定應繼分領

取，逾 10年無繼承人申請領取價款者，歸屬國庫，為土地法第 73

條之 1所明定。 

 

七、問：發生繼承超過一年，仍尚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如何得知有否被列冊

管理？ 

答：1、本所除於每年四月一日辦理公告期間同時以書面通知繼承人申辦繼

承登記外，並將該年度之資料上網。 

    2、公告期間在本所、土地所在地區公所、被繼承人原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村﹝里﹞辦公處之公告處所揭示公告。 

    3、非公告期間或非當年度資料，可上本所網站—「線上便民查詢 

」—「未辦繼承查詢」或「未辦繼承公告」查詢，或申請土地建物

登記謄本參閱。。 

 

為避免土地被列冊管理進而遭到標售，相關繼承人應儘速申辦繼承登記，以

維自身權益。如尚有疑義，歡迎以具體事例來電或親自到所詢問，本所將由

專人為您服務。服務電話：(04)25336490 分機 114 

機    關：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 

地    址：臺中市潭子區勝利路 165 號            

網    址：http//www.ytland.gov.tw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3月            



 

不動產繼承登記申請須知 
一、 繼承登記之意義： 

    已登記不動產(土地及建築物)，因登記名義人死亡，由繼承人繼承其權利，

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辦產權移轉所為之登記。 

二、繼承登記應備文件 

項 

目 

名  稱 

 

法令依據 

 

來   源 備     註 

 

１ 登記申請

書、登記清

冊 

土地登記規

則第３４條 

１.自行檢附 

２.地政事務

所 

 

２ 繼承系統

表 

土地登記規

則第１１９

條 

自行檢附 由申請人依民法有關規

定自行訂定，註明：「如

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

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

律責任。」並簽名。 

３ 繼承權拋

棄書 

土地登記規

則第１１９

條 

自行檢附 ７４年６月４日以前發

生繼承而以書面向親屬

會議或其他繼承人表示

拋棄者檢附。 

４ 

 

法院准予

備查之繼

承權拋棄

文件 

土地登記規

則第１１９

條 

法院 １.７４年６月４日以

前發生繼承而以書面

向法院表示拋棄者檢

附。 

２.７４年６月５日以

後發生繼承而合法繼

承人拋棄其繼承權

者，均應以書面向法

院為之。 

５ 權利書狀

（所有權

狀或他項

權利證明

書） 

土地登記規

則第３４

條、第６７條 

自行檢附 如無法檢附者，應由申

請之繼承人出具切結

書，並於登記完畢

時，由地政事務所公

告註銷。 

６ 戶籍謄本 土地登記規

則第１１９

條 

戶政機關 １.應檢附載有被繼承

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及繼承人現在戶籍謄

本，不得以戶口名簿或

身分證影本代替。 

２.繼承人現在戶籍謄



本，係指被繼承人死

亡後申請之謄本。 

７ 委託書 土地法第３

７條之１、土

地登記規則

第３７條 

自行檢附 １.本人不能親自申辦

登記，委託他人代理

申請時檢附。 

２.如登記申請書已載

明委任關係者，得免

檢附。 

８ 印鑑證明 土地登記規

則第３９

條、第４１

條、第４４

條、第１１９

條 

戶政機關 １.檢附之印鑑證明以

登記原因發生日期

前 1年以後核發者

為限。全體繼承人親

自到場核對身分無

誤者，免附。 

２.向其他繼承人表示

拋棄者或遺產分割

時檢附。 

３.法定代理人、特別代

理人、監護人或輔助

人、被授權人代為或

同意拋棄或協議遺

產分割時，應檢附其

印鑑證明。 

４.繼承權拋棄書或遺

產分割協議書經法

院公證者，免附。 

５.親屬會議同意處分

文件，同意者應檢

附。 

９ 遺產分割

協議書正

副本 

土地登記規

則第３４

條、第１１９

條 

自行檢附 １.繼承人分割遺產時

檢附。 

２.遺產分割協議書應

按協議成立時不動

產價值千分之一貼

印花稅票。 



１０ 遺產稅繳

（免）納證

明書或其

他有關證

明文件（如

不計入遺

產總額證

明書、同意

移轉證明

書）  

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４２

條 

國稅稽徵機

關 

１.繼承開始在民國３

８年６月１４日以

前者免附，惟應查註

無欠稅。 

２.應由地方稅稽徵機

關查欠並於繳（免）

納證明書上加蓋「依

法免徵契稅及土地

增值稅」字樣。 

１１ 遺囑 民法第１１

８７條、第１

１８９條 

自行檢附 遺囑繼承時檢附。 

１２ 理由書 土地登記規

則第１１９

條 

自行檢附 部分繼承人申請登記為

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時，應檢附未能會同

之繼承人曾設籍於國

內之戶籍謄本及敍明

未能檢附現在戶籍謄

本之理由書。 

備註：繼承登記應檢附文件您可以逕上本所網站—「申辦須知與檢附資 

      料」—「繼承所有權移轉登記」閱覽，其申請書表亦可於網站—「申 

      請書表下載」—「繼承移轉登記申請書」或「分割繼承移轉登記申 

      請書」下載使用。   


